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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承諾書

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 因 第13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務創新競賽-資通PKI應用組之參賽目的使用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資通）免費提供之Ares uPKI產品（以下簡稱產品），而有參與、知悉或取得機密資料等營業秘密之事實或可能，立書人茲承諾遵守下列事項：
一、本承諾書所稱之「營業秘密」係指資通交付立書人之軟體及其有關之各種口頭、書面、有體、無體、標示有「機密」、「限閱」或其他同義字樣，或雖未標示，但依一般商業觀念，應被視為機密之物品、文件、資訊、電子檔案。
二、資通茲授權立書人於參賽使用目的範圍內無償使用第一條營業秘密。立書人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防止並避免營業秘密之毀損滅失，並採取適當之保密措施，以維護第一條資通之營業秘密。
立書人就其知悉或持有資通之營業秘密，非經資通事前書面同意，立書人不
得以口頭、影印、借閱、交付、文章發表、重製或以他法，洩漏予其他第三人。
立書人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，而使用資通之營業秘密，更不得轉借、轉租、出售、移轉、逆向解析（reverse engineer、 reverse assemble或de-compile）或為其他處分行為。
三、參賽使用期間自民國 97年7月1日至97年12月31日止，共計 6個月。
四、參賽使用期間結束時，立書人應自終止日或完成日起停止繼續使用產品，並銷毀第一條之營業秘密(含技術文件電子檔)，並自次日起三日內返還資通其所持有之任何有形資訊，包括但不限於原件、原本、手抄本、影印本或磁/光碟片。非經資通書面同意，立書人不得私自留存(含技術文件電子檔)。本項約定於資通書面通知立書人返還營業秘密時，適用之。
五、立書人若違反本承諾書之約定，資通除得立即終止授權、通知立書人立即返還營業秘密外，並得請求立書人支付新台幣参拾萬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，及賠償資通因此所受之損害。
六、本參賽使用期間結束後一年內，立書人因本承諾書所負之保密義務，不因本承諾書之終止或本參賽使用目的完成而失其效力。
七、因本承諾書所生爭執事項應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八、本保密承諾書提供所有參賽者(個人或是組團成員，含指導教授)個別簽署，請自行影印。
此致

資通電腦股份有限公司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【正楷】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【簽名】

學校科系：
身份證字號:

永久通訊地址:
E-Mail:

電話:
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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